
 

国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宝人寿宝悦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本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
式享有保险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利为非
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保险人”均指国宝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本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国宝人寿宝悦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保险
合同”。 

 

产品基本特征 

⚫ 投保年龄：出生满 28 日至 78周岁，且须符合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 

⚫ 保险期间：至被保险人年满 100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前一日 24 时止 

⚫ 交费方式：一次性交清、分期支付，分期支付方式为年交 

⚫ 交费期间：一次性交清、3 年交、5年交、6年交、9 年交、15年交 

⚫ 等待期：本合同无等待期 

⚫ 犹豫期：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含）的犹豫期。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

解除本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一）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1. 特别生存年金 

若被保险人在特别生存年金领取日零时生存，我们按照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乘以

10%给付 1次特别生存年金。 

本合同的特别生存年金领取日如下： 

交费期间 特别生存年金领取日 

一次性交清、3 年交、5 年交 第 5 个保单周年日 

6 年交 第 6 个保单周年日 

9 年交 第 9 个保单周年日 

15 年交 第 15 个保单周年日 

2. 生存年金 

自生存年金开始领取日起（含该日），若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零时生存，我

们在每个保单周年日按照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 1 次生存年金，直至被保险人身故、

全残、保险期间届满前一个保单周年日（含该日）或本合同终止（以较早发生者为准）。 

本合同的生存年金开始领取日如下： 

交费期间 生存年金开始领取日 

一次性交清、3 年交、5 年交 第 6 个保单周年日 

6 年交 第 7 个保单周年日 

9 年交 第 10 个保单周年日 



15 年交 第 16 个保单周年日 

3. 祝寿金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我们将按以下两项之和给付祝寿金，本合

同终止： 

（1）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2）本合同的累计已交保险费。 

4.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累计已交保险费。 

5. 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全残，我们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已交保险费。 

本合同的祝寿金、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我们仅给付其中一项。 

 

（二）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

保险金的责任，本合同终止：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

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5.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因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投保人之外的其他权

利人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其他权利人为被保险人的继承人； 

因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

的现金价值； 

因上述第 2至 5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

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见条款“宽

限期”、“合同效力中止及效力恢复”、“保险事故通知”、“犹豫期”、“年龄性别错误”、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合同内容变更”、“脚注 保险利益”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 

 

（三） 保单利益 

本合同的保单利益包括：特别生存年金、生存年金、祝寿金、身故保险金、全残保

险金、保单红利、现金价值、保单贷款、保险费自动垫交、保单第二投保人权益。 

 

（四） 分红保险的主要投资策略 

我们为分红保险产品设立单独投资账户，该账户是我们为履行分红保险责任，依照

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资金运用而设立的专用账户。以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

为目标，关注短期市场机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采取稳健灵活的投资策略，力争实



 

 

现较高的投资回报。投资组合在保证流动性要求前提下，以配置不动产类资产和其它类

金融资产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根据经济运行趋势，适度配

置基金、股票等权益类资产；谨慎操作、稳健投资。 

 

红利及红利分配 

（一） 红利来源 

本产品红利来源于利差、死差、费差。其中，利差是指实际投资收益与预定投资收

益之差；死差是指预定死亡赔付与实际死亡赔付之差；费差是指预定费用支出与实际费

用支出之差。 

 

（二） 红利分配方式 

本产品红利的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三） 红利领取方式 

您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任何一种红利领取方式： 

（1）现金领取； 

（2）累积生息：红利留存于您的红利累积账户，并按我们公布的红利累积利率以年

复利方式累积生息，在本合同终止或您申请时给付。 

如果您在投保时未选择红利领取方式，则我们以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变更红利的领取方式，但需填写变更申请书并经我们审

核同意。红利领取方式的变更不影响按原领取方式已分配的红利。 

 

（四） 红利分配政策以及确定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红利分配遵循公平、灵活、长期稳定及可操作原则。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年

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若本公司确定本合

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于每个保单周年日分配给您。保单红利是不确定和非保证的。

我们会向您提供每个保单年度的分红报告，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本合同效力中止期

间不享有本公司红利的分配。 

影响保单分红水平的因素主要是公司分红保险业务当年度的实际经营状况，包括分

红账户的投资收益状况、实际赔付状况，因此每年的保单红利是不确定的。 

 

犹豫期及退保 

（一）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日（含）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

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无息退

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

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 退保 

您在犹豫期后可申请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体现为

解除合同时，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本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单上载

明。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们咨询。现金价值不包含红利。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红利、退还现金价值或者退还保险费时，如果您有欠交的

保险费、保单贷款或者其他欠款，我们先扣除上述各项欠款及应付利息。 

 

利益演示 

案例一：40 岁的国先生，为自己购买国宝人寿宝悦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交费期间为一

次性交清，一次性交清的保险费为 100,000 元，所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为 1,400 元，保险期

间至被保险人年满100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前一日24时止，红利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

各保单年度的利益及保障演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

单

年

度 

被保险

人年度

末年龄 

年度保

险费 

累计保

险费 

特别生

存年金 

生存 

年金 
祝寿金 

身故/全

残保险

金 

现金价值

（不含年

度末生存

利益） 

保证利益演示 保单含分红利益演示 

当年

红利 

累积

红利 

生存总

利益 

当年

红利 

累积 

红利 

生存总

利益 

1 41 100,000 100,000 - - - 100,000 62,202 - - 62,202 1,130 1,130 63,332 

2 42 - 100,000 - - - 100,000 71,950 - - 71,950 1,150 2,300 74,250 

3 43 - 100,000 - - - 100,000 81,568 - - 81,568 1,170 3,510 85,078 

4 44 - 100,000 - - - 100,000 91,032 - - 91,032 1,190 4,761 95,793 

5 45 - 100,000 10,000 - - 100,317 90,317 - - 100,317 1,210 6,055 106,372 

6 46 - 100,000 - 1,400 - 100,000 90,473 - - 101,873 1,110 7,271 109,144 

7 47 - 100,000 - 1,400 - 100,000 90,631 - - 103,431 1,110 8,508 111,939 

8 48 - 100,000 - 1,400 - 100,000 90,791 - - 104,991 1,110 9,767 114,758 

9 49 - 100,000 - 1,400 - 100,000 90,953 - - 106,553 1,110 11,048 117,601 

10 50 - 100,000 - 1,400 - 100,000 91,116 - - 108,116 1,110 12,351 120,467 

15 55 - 100,000 - 1,400 - 100,000 91,959 - - 115,959 1,120 19,270 135,229 

20 60 - 100,000 - 1,400 - 100,000 92,847 - - 123,847 1,140 26,877 150,724 

25 65 - 100,000 - 1,400 - 100,000 93,779 - - 131,779 1,150 35,226 167,005 

30 70 - 100,000 - 1,400 - 100,000 94,747 - - 139,747 1,160 44,393 184,140 

35 75 - 100,000 - 1,400 - 100,000 95,729 - - 147,729 1,170 54,452 202,181 

40 80 - 100,000 - 1,400 - 100,000 96,628 - - 155,628 1,180 65,486 221,114 

45 85 - 100,000 - 1,400 - 100,000 97,364 - - 163,364 1,190 77,571 240,935 

50 90 - 100,000 - 1,400 - 100,000 97,987 - - 170,987 1,200 90,793 261,780 

55 95 - 100,000 - 1,400 - 100,049 98,649 - - 178,649 1,210 105,244 283,893 

60 100 - 100,000 - - 101,400 101,400 - - - 187,000 1,220 121,067 308,067 

 

案例二：40 岁的宝女士，为自己购买国宝人寿宝悦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交费期间为 6

年，年交保险费为 50,000元，所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为 3,950元，保险期间至被保险人年满

10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前一日 24时止，红利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 



各保单年度的利益及保障演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

单

年

度 

被保险

人年度

末年龄 

年度保

险费 

累计保

险费 

特别生

存年金 

生存

年金 
祝寿金 

身故/

全残保

险金 

现金价值

（不含年

度末生存

利益） 

保证利益演示 保单含分红利益演示 

当年

红利 

累积

红利 

生存总

利益 

当年

红利 

累积 

红利 

生存总 

利益 

1 41 50,000 50,000 - - - 50,000 23,803 - - 23,803 435 435 24,238 

2 42 50,000 100,000 - - - 100,000 59,284 - - 59,284 1,030 1,473 60,757 

3 43 50,000 150,000 - - - 150,000 106,170 - - 106,170 1,630 3,128 109,298 

4 44 50,000 200,000 - - - 200,000 164,622 - - 164,622 2,245 5,428 170,050 

5 45 50,000 250,000 - - - 250,000 233,807 - - 233,807 2,870 8,393 242,200 

6 46 50,000 300,000 30,000 - - 300,000 261,182 - - 291,182 3,505 12,045 303,227 

7 47 - 300,000 - 3,950 - 300,000 261,774 - - 295,724 3,200 15,456 311,179 

8 48 - 300,000 - 3,950 - 300,000 262,374 - - 300,274 3,205 18,931 319,205 

9 49 - 300,000 - 3,950 - 300,000 262,982 - - 304,832 3,215 22,478 327,310 

10 50 - 300,000 - 3,950 - 300,000 263,600 - - 309,400 3,220 26,091 335,491 

15 55 - 300,000 - 3,950 - 300,000 266,820 - - 332,370 3,260 45,252 377,622 

20 60 - 300,000 - 3,950 - 300,000 270,256 - - 355,556 3,300 66,361 421,916 

25 65 - 300,000 - 3,950 - 300,000 273,886 - - 378,936 3,345 89,605 468,541 

30 70 - 300,000 - 3,950 - 300,000 277,676 - - 402,476 3,390 115,194 517,670 

35 75 - 300,000 - 3,950 - 300,000 281,550 - - 426,100 3,440 143,340 569,440 

40 80 - 300,000 - 3,950 - 300,000 285,294 - - 449,594 3,485 174,285 623,879 

45 85 - 300,000 - 3,950 - 300,000 288,597 - - 472,647 3,530 208,262 680,909 

50 90 - 300,000 - 3,950 - 300,000 291,555 - - 495,355 3,565 245,515 740,870 

55 95 - 300,000 - 3,950 - 300,000 294,740 - - 518,290 3,600 286,330 804,620 

60 100 - 300,000 - - 303,950 303,950 - - - 543,300 3,660 331,086 874,386 

说明： 

1. 上表中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2. 上表中用于演示的累积生息利率为 1.75%，实际以公司官网宣告为准； 

3. 上表中除年度保险费、累计保险费外，所有数值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 

4. 上表中祝寿金、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我们仅给付其中一项； 

5. 上表中年度末生存利益指保单年度末的特别生存年金、生存年金和祝寿金； 

6. 上表中生存总利益包含现金价值（不含年度末生存利益），特别生存年金、祝寿金、生
存年金累计值及累积红利； 

7. 上表中现金价值（不含年度末生存利益）、身故/全残保险金、特别生存年金、生存年金
和祝寿金不包含因红利分配而产生的相关利益； 

8. 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实际利益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9. 以上利益演示仅供您参考，实际保单利益以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为准。 

 

 

 

 

 

 

 

 
 

 



 

 

 

 

 

 

 

 

 

 

 

 

 

 

 

 

 

 

 

 

 

 

 

 

 

 

 

 

 

 

 

 

 

 

 

 

 

 

本产品说明书为保险条款重点内容的特别提示和说明，详细内容以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为准。 

投保人声明：本人已经认真阅读并理解《国宝人寿宝悦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的全部内容，

了解了保险责任内容和责任免除范围，了解本产品说明书中的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

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

度红利可能为零。 

 

 

 

投保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